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訴字第40號

原      告  謝宗憲                                     

被      告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代  表  人  張介欽             

上列當事人因刑事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

定外，得提起行政訴訟。」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款

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

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

正：一、訴訟事件不屬行政訴訟審判權，不能依法移送。」

又司法權之一之刑事訴訟、即刑事司法之裁判，係以實現國

家刑罰權為目的之司法程序，其審判乃以追訴而開始，追訴

必須實施偵查，直到判決確定，尚須執行始能實現裁判之內

容。是以此等程序悉與審判、處罰具有不可分離之關係，亦

即偵查、訴追、審判、刑之執行均屬刑事司法之過程，其間

代表國家從事「偵查」「訴追」「執行」之檢察機關，其所

行使之職權，目的既亦在達成刑事司法之任務，則在此一範

圍內之國家作用，當應屬廣義司法之一（司法院釋字第392

號解釋參照）。而我國有關訴訟審判之制度，經立法裁量

後，分別就刑事事件、民事事件及行政訴訟事件之審判制定

法律對於管轄事務及審判程序等相關事項為規定，刑事案件

雖涉及公法，然刑事訴訟法對於該類案件之偵查、起訴或不

起訴、裁判等程序及救濟方法均有規定，是如對刑事案件有

爭議，應依刑事訴訟法規定辦理，不得提起行政訴訟。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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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關於刑事案件之爭議，立法者本諸自由形成之立法裁量

權，已制定法律將審判權歸屬於其他審判法院，乃行政訴訟

法第2條所指法律別有規定之情形，即非屬行政法院之職權

範圍，自不得再依行政訴訟程序尋求救濟。是以，行政法院

無審判權之刑事案件，性質上非屬行政法院組織法第47條準

用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1項前段應以裁定移送管轄法院之

事件，行政法院應逕以裁定駁回（最高行政法院96年12月份

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第1則、110年度抗字第198號裁定意

旨可資參照）。

二、又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提起行政訴訟，得於同一程序

中，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係指向行政法

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於同一程序中合併依國家賠償法規定請

求損害賠償者，屬附帶請求之性質，應以提起之行政訴訟合

法為前提，始得合併為請求，如所提起之該行政訴訟因不合

法而予以駁回，則所合併提起之國家賠償之訴，即因而失所

依附，自得一併裁定駁回。

三、原告起訴略以：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被告受理

告訴案，理當指揮偵查犯罪事證，負實質舉證責任，但被告

於原告告訴過程，不理會甚至乎弄原告，隨意以民國112年1

0月17日中檢介肅112醫他29字第1129118262號函簽結，侵害

原告追訴之權利。原告已盡力回憶遭受傷害經過而具狀向地

檢署告發原刑事案件被告故意造成各種藥物傷害，及原刑事

案件被告以藥物傷害及使人慢性化再述說病症，以及民眾迷

信精神科醫學，所帶來各種社會問題。被告聲稱調查，卻掰

理由說「於何時造成、如何造成」，顯見被告完全沒有偵

辦。被告無任何有效行動偵查原刑事案件被告之犯罪，原刑

事案件被告之犯罪手法關係公共利益，被告接獲告訴無任何

預防犯罪探討，被告無效蒐證偵查早已無濟於事，迫使原告

喪失刑事追訴權。依據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1項規定提起課予

義務訴訟，並依同法第7條規定，依藥害救濟法第1條、第4

條第1項、第18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後段規定合併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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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至少新臺幣1千萬元，藉此懲罰被告和犯罪之刑事被告等

語，並聲明：⒈偵辦原本案件被告。⒉判決須檢討被告機

關。⒊損害賠償。

四、關於原告訴之聲明二部分，本件原告所提聲請狀之意旨，原

告係不服被告對於原告所提112年5月2日刑事告訴予以簽結

之處置。原告此部分聲明，乃係對於檢察機關偵查權行使表

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請求「偵辦原本案件之被告」，然偵

查、訴追為刑事司法之一環，核屬檢察機關權限之範圍，原

告此部分主張屬刑事案件之爭議事項，非屬於公法上爭議之

事件，原告縱對於檢察官簽結之處置有所不服，亦應依刑事

訴訟法相關規定提起救濟，亦非行政法院審判之範圍，原告

尚不得據以提起行政訴訟。

五、又關於訴之聲明三部分，按監察法第24條規定：「監察院於

調查行政院及其所屬各級機關之工作及設施後，經各有關委

員會之審查及決議，得由監察院提出糾正案，移送行政院或

有關部會，促其注意改善。」監察法第4條規定：「監察院

及監察委員得收受人民書狀，其辦法由監察院定之。」監察

院收受人民書狀及處理辦法第1條規定：「本辦法依監察法

第4條之規定訂定之。」第2條第1款規定：「本辦法所稱人

民書狀如左：一、監察院及監察委員收受之人民陳情或檢舉

文件。」另法院組織法第63條規定：「（第1項）檢察總長

依本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指揮監督該署檢察官及高等檢察

署以下各級檢察署及檢察分署檢察官。（第2項）檢察長依

本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指揮監督該署檢察官及其所屬檢察

署檢察官。（第3項）檢察官應服從前2項指揮監督長官之命

令。」第111條規定：「各級檢察署行政之監督，依下列規

定：一、法務部部長監督各級檢察署及檢察分署。二、最高

檢察署檢察總長監督該檢察署。三、高等檢察署檢察長監督

該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與所屬地方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

四、高等檢察分署檢察長監督該檢察署與轄區內地方檢察署

及其檢察分署。五、地方檢察署檢察長監督該檢察署及其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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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分署。六、地方檢察分署檢察長監督該檢察署。」第112

條規定：「依前2條規定有監督權者，對於被監督之人員得

為左列處分：一、關於職務上之事項，得發命令使之注意。

二、有廢弛職務，侵越權限或行為不檢者，加以警告。」第

113條規定：「被監督之人員，如有前條第2款情事，而情節

較重或經警告不悛者，監督長官得依公務員懲戒法辦理。」

法務部組織法第2條第10款規定：「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十、所屬機關（構）辦理犯罪調查、行政執行、廉政、

矯正、刑事偵查、實行公訴與刑事執行之指導及監督。」第

5條第6款規定：「……六、臺灣高等檢察署：辦理與指揮監

督所屬各級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實施偵查、實行公訴、刑事

執行及其他法令所定職務之執行事項。」依上開規定可知，

監察院得對於行政院及其所屬各級機關之工作及設施，行使

糾正權，監察院依法亦得處理所收受之人民陳情或檢舉文

件。另檢察總長或檢察長得指揮監督被告機關之檢察官，關

於職務上之事項，得發命令使其注意；而法務部對於所屬機

關（構）辦理犯罪調查、行政執行、廉政、矯正、刑事偵

查、實行公訴與刑事執行有指揮及監督之權限，臺灣高等檢

察署對於所屬各級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實施偵查、實行公

訴、刑事執行及其他法令所定職務之執行事項亦有指揮及監

督權限。是本件原告訴之聲明三部分，係主張須檢討被告機

關，如上說明，依原告此部分所主張事項，應核屬涉及監察

權之行使，或屬於被告之上級機關或其首長之權限範疇，亦

非本院審判範圍之事項。是原告訴之聲明三關於「判決須檢

討被告機關」部分，本院亦無審判權，且無法補正，此部分

起訴亦非合法。

六、綜上，本件原告起訴所主張之上開聲明，或屬刑事案件之爭

議，或屬於監察權或被告之上級機關或其首長職權行使之事

項，均不在行政法院職掌之公法上爭議事件範圍，不得提起

行政訴訟。其訴訟事件均不屬行政訴訟審判之權限，亦無行

政法院組織法第47條準用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1項前段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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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必要。是原告逕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揆諸首揭規定意

旨及說明，本院既無審判權，且不能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

107條第1項第1款規定，爰以裁定駁回之。

七、又原告合併請求損害賠償部分，因屬附帶請求之性質，非可

單獨提起行政訴訟，自已失所附麗，故此部分訴訟亦不合

法，應併予駁回。再原告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既經本院從程

序上予以駁回，則其實體上之主張，自無庸審究，附此敘

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不合法，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審判長法官　蔡  紹  良

                            法官　黃  司  熒

                            法官　陳  怡  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敘明理由，經本院

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抗告（須依對造人數附具繕本）。

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

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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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黃  靜  華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本案之

行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訴訟代

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

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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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訴字第40號
原      告  謝宗憲                                     
被      告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代  表  人  張介欽              
上列當事人因刑事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提起行政訴訟。」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一、訴訟事件不屬行政訴訟審判權，不能依法移送。」又司法權之一之刑事訴訟、即刑事司法之裁判，係以實現國家刑罰權為目的之司法程序，其審判乃以追訴而開始，追訴必須實施偵查，直到判決確定，尚須執行始能實現裁判之內容。是以此等程序悉與審判、處罰具有不可分離之關係，亦即偵查、訴追、審判、刑之執行均屬刑事司法之過程，其間代表國家從事「偵查」「訴追」「執行」之檢察機關，其所行使之職權，目的既亦在達成刑事司法之任務，則在此一範圍內之國家作用，當應屬廣義司法之一（司法院釋字第392號解釋參照）。而我國有關訴訟審判之制度，經立法裁量後，分別就刑事事件、民事事件及行政訴訟事件之審判制定法律對於管轄事務及審判程序等相關事項為規定，刑事案件雖涉及公法，然刑事訴訟法對於該類案件之偵查、起訴或不起訴、裁判等程序及救濟方法均有規定，是如對刑事案件有爭議，應依刑事訴訟法規定辦理，不得提起行政訴訟。換言之，關於刑事案件之爭議，立法者本諸自由形成之立法裁量權，已制定法律將審判權歸屬於其他審判法院，乃行政訴訟法第2條所指法律別有規定之情形，即非屬行政法院之職權範圍，自不得再依行政訴訟程序尋求救濟。是以，行政法院無審判權之刑事案件，性質上非屬行政法院組織法第47條準用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1項前段應以裁定移送管轄法院之事件，行政法院應逕以裁定駁回（最高行政法院96年12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第1則、110年度抗字第198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
二、又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提起行政訴訟，得於同一程序中，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係指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於同一程序中合併依國家賠償法規定請求損害賠償者，屬附帶請求之性質，應以提起之行政訴訟合法為前提，始得合併為請求，如所提起之該行政訴訟因不合法而予以駁回，則所合併提起之國家賠償之訴，即因而失所依附，自得一併裁定駁回。
三、原告起訴略以：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被告受理告訴案，理當指揮偵查犯罪事證，負實質舉證責任，但被告於原告告訴過程，不理會甚至乎弄原告，隨意以民國112年10月17日中檢介肅112醫他29字第1129118262號函簽結，侵害原告追訴之權利。原告已盡力回憶遭受傷害經過而具狀向地檢署告發原刑事案件被告故意造成各種藥物傷害，及原刑事案件被告以藥物傷害及使人慢性化再述說病症，以及民眾迷信精神科醫學，所帶來各種社會問題。被告聲稱調查，卻掰理由說「於何時造成、如何造成」，顯見被告完全沒有偵辦。被告無任何有效行動偵查原刑事案件被告之犯罪，原刑事案件被告之犯罪手法關係公共利益，被告接獲告訴無任何預防犯罪探討，被告無效蒐證偵查早已無濟於事，迫使原告喪失刑事追訴權。依據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1項規定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並依同法第7條規定，依藥害救濟法第1條、第4條第1項、第18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後段規定合併請求至少新臺幣1千萬元，藉此懲罰被告和犯罪之刑事被告等語，並聲明：⒈偵辦原本案件被告。⒉判決須檢討被告機關。⒊損害賠償。
四、關於原告訴之聲明二部分，本件原告所提聲請狀之意旨，原告係不服被告對於原告所提112年5月2日刑事告訴予以簽結之處置。原告此部分聲明，乃係對於檢察機關偵查權行使表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請求「偵辦原本案件之被告」，然偵查、訴追為刑事司法之一環，核屬檢察機關權限之範圍，原告此部分主張屬刑事案件之爭議事項，非屬於公法上爭議之事件，原告縱對於檢察官簽結之處置有所不服，亦應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提起救濟，亦非行政法院審判之範圍，原告尚不得據以提起行政訴訟。
五、又關於訴之聲明三部分，按監察法第24條規定：「監察院於調查行政院及其所屬各級機關之工作及設施後，經各有關委員會之審查及決議，得由監察院提出糾正案，移送行政院或有關部會，促其注意改善。」監察法第4條規定：「監察院及監察委員得收受人民書狀，其辦法由監察院定之。」監察院收受人民書狀及處理辦法第1條規定：「本辦法依監察法第4條之規定訂定之。」第2條第1款規定：「本辦法所稱人民書狀如左：一、監察院及監察委員收受之人民陳情或檢舉文件。」另法院組織法第63條規定：「（第1項）檢察總長依本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指揮監督該署檢察官及高等檢察署以下各級檢察署及檢察分署檢察官。（第2項）檢察長依本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指揮監督該署檢察官及其所屬檢察署檢察官。（第3項）檢察官應服從前2項指揮監督長官之命令。」第111條規定：「各級檢察署行政之監督，依下列規定：一、法務部部長監督各級檢察署及檢察分署。二、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監督該檢察署。三、高等檢察署檢察長監督該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與所屬地方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四、高等檢察分署檢察長監督該檢察署與轄區內地方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五、地方檢察署檢察長監督該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六、地方檢察分署檢察長監督該檢察署。」第112條規定：「依前2條規定有監督權者，對於被監督之人員得為左列處分：一、關於職務上之事項，得發命令使之注意。二、有廢弛職務，侵越權限或行為不檢者，加以警告。」第113條規定：「被監督之人員，如有前條第2款情事，而情節較重或經警告不悛者，監督長官得依公務員懲戒法辦理。」法務部組織法第2條第10款規定：「本部掌理下列事項：……十、所屬機關（構）辦理犯罪調查、行政執行、廉政、矯正、刑事偵查、實行公訴與刑事執行之指導及監督。」第5條第6款規定：「……六、臺灣高等檢察署：辦理與指揮監督所屬各級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實施偵查、實行公訴、刑事執行及其他法令所定職務之執行事項。」依上開規定可知，監察院得對於行政院及其所屬各級機關之工作及設施，行使糾正權，監察院依法亦得處理所收受之人民陳情或檢舉文件。另檢察總長或檢察長得指揮監督被告機關之檢察官，關於職務上之事項，得發命令使其注意；而法務部對於所屬機關（構）辦理犯罪調查、行政執行、廉政、矯正、刑事偵查、實行公訴與刑事執行有指揮及監督之權限，臺灣高等檢察署對於所屬各級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實施偵查、實行公訴、刑事執行及其他法令所定職務之執行事項亦有指揮及監督權限。是本件原告訴之聲明三部分，係主張須檢討被告機關，如上說明，依原告此部分所主張事項，應核屬涉及監察權之行使，或屬於被告之上級機關或其首長之權限範疇，亦非本院審判範圍之事項。是原告訴之聲明三關於「判決須檢討被告機關」部分，本院亦無審判權，且無法補正，此部分起訴亦非合法。
六、綜上，本件原告起訴所主張之上開聲明，或屬刑事案件之爭議，或屬於監察權或被告之上級機關或其首長職權行使之事項，均不在行政法院職掌之公法上爭議事件範圍，不得提起行政訴訟。其訴訟事件均不屬行政訴訟審判之權限，亦無行政法院組織法第47條準用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1項前段規定之必要。是原告逕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揆諸首揭規定意旨及說明，本院既無審判權，且不能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款規定，爰以裁定駁回之。
七、又原告合併請求損害賠償部分，因屬附帶請求之性質，非可單獨提起行政訴訟，自已失所附麗，故此部分訴訟亦不合法，應併予駁回。再原告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既經本院從程序上予以駁回，則其實體上之主張，自無庸審究，附此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不合法，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審判長法官　蔡  紹  良
                            法官　黃  司  熒
                            法官　陳  怡  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敘明理由，經本院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抗告（須依對造人數附具繕本）。
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黃  靜  華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訴字第40號
原      告  謝宗憲                                     
被      告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代  表  人  張介欽              
上列當事人因刑事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
    定外，得提起行政訴訟。」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款
    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
    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
    正：一、訴訟事件不屬行政訴訟審判權，不能依法移送。」
    又司法權之一之刑事訴訟、即刑事司法之裁判，係以實現國
    家刑罰權為目的之司法程序，其審判乃以追訴而開始，追訴
    必須實施偵查，直到判決確定，尚須執行始能實現裁判之內
    容。是以此等程序悉與審判、處罰具有不可分離之關係，亦
    即偵查、訴追、審判、刑之執行均屬刑事司法之過程，其間
    代表國家從事「偵查」「訴追」「執行」之檢察機關，其所
    行使之職權，目的既亦在達成刑事司法之任務，則在此一範
    圍內之國家作用，當應屬廣義司法之一（司法院釋字第392
    號解釋參照）。而我國有關訴訟審判之制度，經立法裁量後
    ，分別就刑事事件、民事事件及行政訴訟事件之審判制定法
    律對於管轄事務及審判程序等相關事項為規定，刑事案件雖
    涉及公法，然刑事訴訟法對於該類案件之偵查、起訴或不起
    訴、裁判等程序及救濟方法均有規定，是如對刑事案件有爭
    議，應依刑事訴訟法規定辦理，不得提起行政訴訟。換言之
    ，關於刑事案件之爭議，立法者本諸自由形成之立法裁量權
    ，已制定法律將審判權歸屬於其他審判法院，乃行政訴訟法
    第2條所指法律別有規定之情形，即非屬行政法院之職權範
    圍，自不得再依行政訴訟程序尋求救濟。是以，行政法院無
    審判權之刑事案件，性質上非屬行政法院組織法第47條準用
    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1項前段應以裁定移送管轄法院之事
    件，行政法院應逕以裁定駁回（最高行政法院96年12月份庭
    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第1則、110年度抗字第198號裁定意旨
    可資參照）。
二、又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提起行政訴訟，得於同一程序
    中，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係指向行政法
    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於同一程序中合併依國家賠償法規定請
    求損害賠償者，屬附帶請求之性質，應以提起之行政訴訟合
    法為前提，始得合併為請求，如所提起之該行政訴訟因不合
    法而予以駁回，則所合併提起之國家賠償之訴，即因而失所
    依附，自得一併裁定駁回。
三、原告起訴略以：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被告受理
    告訴案，理當指揮偵查犯罪事證，負實質舉證責任，但被告
    於原告告訴過程，不理會甚至乎弄原告，隨意以民國112年1
    0月17日中檢介肅112醫他29字第1129118262號函簽結，侵害
    原告追訴之權利。原告已盡力回憶遭受傷害經過而具狀向地
    檢署告發原刑事案件被告故意造成各種藥物傷害，及原刑事
    案件被告以藥物傷害及使人慢性化再述說病症，以及民眾迷
    信精神科醫學，所帶來各種社會問題。被告聲稱調查，卻掰
    理由說「於何時造成、如何造成」，顯見被告完全沒有偵辦
    。被告無任何有效行動偵查原刑事案件被告之犯罪，原刑事
    案件被告之犯罪手法關係公共利益，被告接獲告訴無任何預
    防犯罪探討，被告無效蒐證偵查早已無濟於事，迫使原告喪
    失刑事追訴權。依據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1項規定提起課予義
    務訴訟，並依同法第7條規定，依藥害救濟法第1條、第4條
    第1項、第18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後段規定合併請求
    至少新臺幣1千萬元，藉此懲罰被告和犯罪之刑事被告等語
    ，並聲明：⒈偵辦原本案件被告。⒉判決須檢討被告機關。⒊
    損害賠償。
四、關於原告訴之聲明二部分，本件原告所提聲請狀之意旨，原
    告係不服被告對於原告所提112年5月2日刑事告訴予以簽結
    之處置。原告此部分聲明，乃係對於檢察機關偵查權行使表
    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請求「偵辦原本案件之被告」，然偵
    查、訴追為刑事司法之一環，核屬檢察機關權限之範圍，原
    告此部分主張屬刑事案件之爭議事項，非屬於公法上爭議之
    事件，原告縱對於檢察官簽結之處置有所不服，亦應依刑事
    訴訟法相關規定提起救濟，亦非行政法院審判之範圍，原告
    尚不得據以提起行政訴訟。
五、又關於訴之聲明三部分，按監察法第24條規定：「監察院於
    調查行政院及其所屬各級機關之工作及設施後，經各有關委
    員會之審查及決議，得由監察院提出糾正案，移送行政院或
    有關部會，促其注意改善。」監察法第4條規定：「監察院
    及監察委員得收受人民書狀，其辦法由監察院定之。」監察
    院收受人民書狀及處理辦法第1條規定：「本辦法依監察法
    第4條之規定訂定之。」第2條第1款規定：「本辦法所稱人
    民書狀如左：一、監察院及監察委員收受之人民陳情或檢舉
    文件。」另法院組織法第63條規定：「（第1項）檢察總長
    依本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指揮監督該署檢察官及高等檢察
    署以下各級檢察署及檢察分署檢察官。（第2項）檢察長依
    本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指揮監督該署檢察官及其所屬檢察
    署檢察官。（第3項）檢察官應服從前2項指揮監督長官之命
    令。」第111條規定：「各級檢察署行政之監督，依下列規
    定：一、法務部部長監督各級檢察署及檢察分署。二、最高
    檢察署檢察總長監督該檢察署。三、高等檢察署檢察長監督
    該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與所屬地方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四
    、高等檢察分署檢察長監督該檢察署與轄區內地方檢察署及
    其檢察分署。五、地方檢察署檢察長監督該檢察署及其檢察
    分署。六、地方檢察分署檢察長監督該檢察署。」第112條
    規定：「依前2條規定有監督權者，對於被監督之人員得為
    左列處分：一、關於職務上之事項，得發命令使之注意。二
    、有廢弛職務，侵越權限或行為不檢者，加以警告。」第11
    3條規定：「被監督之人員，如有前條第2款情事，而情節較
    重或經警告不悛者，監督長官得依公務員懲戒法辦理。」法
    務部組織法第2條第10款規定：「本部掌理下列事項：……十
    、所屬機關（構）辦理犯罪調查、行政執行、廉政、矯正、
    刑事偵查、實行公訴與刑事執行之指導及監督。」第5條第6
    款規定：「……六、臺灣高等檢察署：辦理與指揮監督所屬各
    級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實施偵查、實行公訴、刑事執行及其
    他法令所定職務之執行事項。」依上開規定可知，監察院得
    對於行政院及其所屬各級機關之工作及設施，行使糾正權，
    監察院依法亦得處理所收受之人民陳情或檢舉文件。另檢察
    總長或檢察長得指揮監督被告機關之檢察官，關於職務上之
    事項，得發命令使其注意；而法務部對於所屬機關（構）辦
    理犯罪調查、行政執行、廉政、矯正、刑事偵查、實行公訴
    與刑事執行有指揮及監督之權限，臺灣高等檢察署對於所屬
    各級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實施偵查、實行公訴、刑事執行及
    其他法令所定職務之執行事項亦有指揮及監督權限。是本件
    原告訴之聲明三部分，係主張須檢討被告機關，如上說明，
    依原告此部分所主張事項，應核屬涉及監察權之行使，或屬
    於被告之上級機關或其首長之權限範疇，亦非本院審判範圍
    之事項。是原告訴之聲明三關於「判決須檢討被告機關」部
    分，本院亦無審判權，且無法補正，此部分起訴亦非合法。
六、綜上，本件原告起訴所主張之上開聲明，或屬刑事案件之爭
    議，或屬於監察權或被告之上級機關或其首長職權行使之事
    項，均不在行政法院職掌之公法上爭議事件範圍，不得提起
    行政訴訟。其訴訟事件均不屬行政訴訟審判之權限，亦無行
    政法院組織法第47條準用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1項前段規
    定之必要。是原告逕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揆諸首揭規定意
    旨及說明，本院既無審判權，且不能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
    107條第1項第1款規定，爰以裁定駁回之。
七、又原告合併請求損害賠償部分，因屬附帶請求之性質，非可
    單獨提起行政訴訟，自已失所附麗，故此部分訴訟亦不合法
    ，應併予駁回。再原告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既經本院從程序
    上予以駁回，則其實體上之主張，自無庸審究，附此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不合法，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審判長法官　蔡  紹  良
                            法官　黃  司  熒
                            法官　陳  怡  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敘明理由，經本院
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抗告（須依對造人數附具繕本）。
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
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黃  靜  華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訴字第40號
原      告  謝宗憲                                     
被      告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代  表  人  張介欽              
上列當事人因刑事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提起行政訴訟。」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一、訴訟事件不屬行政訴訟審判權，不能依法移送。」又司法權之一之刑事訴訟、即刑事司法之裁判，係以實現國家刑罰權為目的之司法程序，其審判乃以追訴而開始，追訴必須實施偵查，直到判決確定，尚須執行始能實現裁判之內容。是以此等程序悉與審判、處罰具有不可分離之關係，亦即偵查、訴追、審判、刑之執行均屬刑事司法之過程，其間代表國家從事「偵查」「訴追」「執行」之檢察機關，其所行使之職權，目的既亦在達成刑事司法之任務，則在此一範圍內之國家作用，當應屬廣義司法之一（司法院釋字第392號解釋參照）。而我國有關訴訟審判之制度，經立法裁量後，分別就刑事事件、民事事件及行政訴訟事件之審判制定法律對於管轄事務及審判程序等相關事項為規定，刑事案件雖涉及公法，然刑事訴訟法對於該類案件之偵查、起訴或不起訴、裁判等程序及救濟方法均有規定，是如對刑事案件有爭議，應依刑事訴訟法規定辦理，不得提起行政訴訟。換言之，關於刑事案件之爭議，立法者本諸自由形成之立法裁量權，已制定法律將審判權歸屬於其他審判法院，乃行政訴訟法第2條所指法律別有規定之情形，即非屬行政法院之職權範圍，自不得再依行政訴訟程序尋求救濟。是以，行政法院無審判權之刑事案件，性質上非屬行政法院組織法第47條準用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1項前段應以裁定移送管轄法院之事件，行政法院應逕以裁定駁回（最高行政法院96年12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第1則、110年度抗字第198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
二、又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提起行政訴訟，得於同一程序中，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係指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於同一程序中合併依國家賠償法規定請求損害賠償者，屬附帶請求之性質，應以提起之行政訴訟合法為前提，始得合併為請求，如所提起之該行政訴訟因不合法而予以駁回，則所合併提起之國家賠償之訴，即因而失所依附，自得一併裁定駁回。
三、原告起訴略以：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被告受理告訴案，理當指揮偵查犯罪事證，負實質舉證責任，但被告於原告告訴過程，不理會甚至乎弄原告，隨意以民國112年10月17日中檢介肅112醫他29字第1129118262號函簽結，侵害原告追訴之權利。原告已盡力回憶遭受傷害經過而具狀向地檢署告發原刑事案件被告故意造成各種藥物傷害，及原刑事案件被告以藥物傷害及使人慢性化再述說病症，以及民眾迷信精神科醫學，所帶來各種社會問題。被告聲稱調查，卻掰理由說「於何時造成、如何造成」，顯見被告完全沒有偵辦。被告無任何有效行動偵查原刑事案件被告之犯罪，原刑事案件被告之犯罪手法關係公共利益，被告接獲告訴無任何預防犯罪探討，被告無效蒐證偵查早已無濟於事，迫使原告喪失刑事追訴權。依據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1項規定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並依同法第7條規定，依藥害救濟法第1條、第4條第1項、第18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後段規定合併請求至少新臺幣1千萬元，藉此懲罰被告和犯罪之刑事被告等語，並聲明：⒈偵辦原本案件被告。⒉判決須檢討被告機關。⒊損害賠償。
四、關於原告訴之聲明二部分，本件原告所提聲請狀之意旨，原告係不服被告對於原告所提112年5月2日刑事告訴予以簽結之處置。原告此部分聲明，乃係對於檢察機關偵查權行使表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請求「偵辦原本案件之被告」，然偵查、訴追為刑事司法之一環，核屬檢察機關權限之範圍，原告此部分主張屬刑事案件之爭議事項，非屬於公法上爭議之事件，原告縱對於檢察官簽結之處置有所不服，亦應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提起救濟，亦非行政法院審判之範圍，原告尚不得據以提起行政訴訟。
五、又關於訴之聲明三部分，按監察法第24條規定：「監察院於調查行政院及其所屬各級機關之工作及設施後，經各有關委員會之審查及決議，得由監察院提出糾正案，移送行政院或有關部會，促其注意改善。」監察法第4條規定：「監察院及監察委員得收受人民書狀，其辦法由監察院定之。」監察院收受人民書狀及處理辦法第1條規定：「本辦法依監察法第4條之規定訂定之。」第2條第1款規定：「本辦法所稱人民書狀如左：一、監察院及監察委員收受之人民陳情或檢舉文件。」另法院組織法第63條規定：「（第1項）檢察總長依本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指揮監督該署檢察官及高等檢察署以下各級檢察署及檢察分署檢察官。（第2項）檢察長依本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指揮監督該署檢察官及其所屬檢察署檢察官。（第3項）檢察官應服從前2項指揮監督長官之命令。」第111條規定：「各級檢察署行政之監督，依下列規定：一、法務部部長監督各級檢察署及檢察分署。二、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監督該檢察署。三、高等檢察署檢察長監督該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與所屬地方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四、高等檢察分署檢察長監督該檢察署與轄區內地方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五、地方檢察署檢察長監督該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六、地方檢察分署檢察長監督該檢察署。」第112條規定：「依前2條規定有監督權者，對於被監督之人員得為左列處分：一、關於職務上之事項，得發命令使之注意。二、有廢弛職務，侵越權限或行為不檢者，加以警告。」第113條規定：「被監督之人員，如有前條第2款情事，而情節較重或經警告不悛者，監督長官得依公務員懲戒法辦理。」法務部組織法第2條第10款規定：「本部掌理下列事項：……十、所屬機關（構）辦理犯罪調查、行政執行、廉政、矯正、刑事偵查、實行公訴與刑事執行之指導及監督。」第5條第6款規定：「……六、臺灣高等檢察署：辦理與指揮監督所屬各級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實施偵查、實行公訴、刑事執行及其他法令所定職務之執行事項。」依上開規定可知，監察院得對於行政院及其所屬各級機關之工作及設施，行使糾正權，監察院依法亦得處理所收受之人民陳情或檢舉文件。另檢察總長或檢察長得指揮監督被告機關之檢察官，關於職務上之事項，得發命令使其注意；而法務部對於所屬機關（構）辦理犯罪調查、行政執行、廉政、矯正、刑事偵查、實行公訴與刑事執行有指揮及監督之權限，臺灣高等檢察署對於所屬各級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實施偵查、實行公訴、刑事執行及其他法令所定職務之執行事項亦有指揮及監督權限。是本件原告訴之聲明三部分，係主張須檢討被告機關，如上說明，依原告此部分所主張事項，應核屬涉及監察權之行使，或屬於被告之上級機關或其首長之權限範疇，亦非本院審判範圍之事項。是原告訴之聲明三關於「判決須檢討被告機關」部分，本院亦無審判權，且無法補正，此部分起訴亦非合法。
六、綜上，本件原告起訴所主張之上開聲明，或屬刑事案件之爭議，或屬於監察權或被告之上級機關或其首長職權行使之事項，均不在行政法院職掌之公法上爭議事件範圍，不得提起行政訴訟。其訴訟事件均不屬行政訴訟審判之權限，亦無行政法院組織法第47條準用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1項前段規定之必要。是原告逕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揆諸首揭規定意旨及說明，本院既無審判權，且不能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款規定，爰以裁定駁回之。
七、又原告合併請求損害賠償部分，因屬附帶請求之性質，非可單獨提起行政訴訟，自已失所附麗，故此部分訴訟亦不合法，應併予駁回。再原告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既經本院從程序上予以駁回，則其實體上之主張，自無庸審究，附此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不合法，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審判長法官　蔡  紹  良
                            法官　黃  司  熒
                            法官　陳  怡  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敘明理由，經本院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抗告（須依對造人數附具繕本）。
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黃  靜  華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訴字第40號
原      告  謝宗憲                                     
被      告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代  表  人  張介欽              
上列當事人因刑事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提起行政訴訟。」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一、訴訟事件不屬行政訴訟審判權，不能依法移送。」又司法權之一之刑事訴訟、即刑事司法之裁判，係以實現國家刑罰權為目的之司法程序，其審判乃以追訴而開始，追訴必須實施偵查，直到判決確定，尚須執行始能實現裁判之內容。是以此等程序悉與審判、處罰具有不可分離之關係，亦即偵查、訴追、審判、刑之執行均屬刑事司法之過程，其間代表國家從事「偵查」「訴追」「執行」之檢察機關，其所行使之職權，目的既亦在達成刑事司法之任務，則在此一範圍內之國家作用，當應屬廣義司法之一（司法院釋字第392號解釋參照）。而我國有關訴訟審判之制度，經立法裁量後，分別就刑事事件、民事事件及行政訴訟事件之審判制定法律對於管轄事務及審判程序等相關事項為規定，刑事案件雖涉及公法，然刑事訴訟法對於該類案件之偵查、起訴或不起訴、裁判等程序及救濟方法均有規定，是如對刑事案件有爭議，應依刑事訴訟法規定辦理，不得提起行政訴訟。換言之，關於刑事案件之爭議，立法者本諸自由形成之立法裁量權，已制定法律將審判權歸屬於其他審判法院，乃行政訴訟法第2條所指法律別有規定之情形，即非屬行政法院之職權範圍，自不得再依行政訴訟程序尋求救濟。是以，行政法院無審判權之刑事案件，性質上非屬行政法院組織法第47條準用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1項前段應以裁定移送管轄法院之事件，行政法院應逕以裁定駁回（最高行政法院96年12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第1則、110年度抗字第198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
二、又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提起行政訴訟，得於同一程序中，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係指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於同一程序中合併依國家賠償法規定請求損害賠償者，屬附帶請求之性質，應以提起之行政訴訟合法為前提，始得合併為請求，如所提起之該行政訴訟因不合法而予以駁回，則所合併提起之國家賠償之訴，即因而失所依附，自得一併裁定駁回。
三、原告起訴略以：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被告受理告訴案，理當指揮偵查犯罪事證，負實質舉證責任，但被告於原告告訴過程，不理會甚至乎弄原告，隨意以民國112年10月17日中檢介肅112醫他29字第1129118262號函簽結，侵害原告追訴之權利。原告已盡力回憶遭受傷害經過而具狀向地檢署告發原刑事案件被告故意造成各種藥物傷害，及原刑事案件被告以藥物傷害及使人慢性化再述說病症，以及民眾迷信精神科醫學，所帶來各種社會問題。被告聲稱調查，卻掰理由說「於何時造成、如何造成」，顯見被告完全沒有偵辦。被告無任何有效行動偵查原刑事案件被告之犯罪，原刑事案件被告之犯罪手法關係公共利益，被告接獲告訴無任何預防犯罪探討，被告無效蒐證偵查早已無濟於事，迫使原告喪失刑事追訴權。依據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1項規定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並依同法第7條規定，依藥害救濟法第1條、第4條第1項、第18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後段規定合併請求至少新臺幣1千萬元，藉此懲罰被告和犯罪之刑事被告等語，並聲明：⒈偵辦原本案件被告。⒉判決須檢討被告機關。⒊損害賠償。
四、關於原告訴之聲明二部分，本件原告所提聲請狀之意旨，原告係不服被告對於原告所提112年5月2日刑事告訴予以簽結之處置。原告此部分聲明，乃係對於檢察機關偵查權行使表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請求「偵辦原本案件之被告」，然偵查、訴追為刑事司法之一環，核屬檢察機關權限之範圍，原告此部分主張屬刑事案件之爭議事項，非屬於公法上爭議之事件，原告縱對於檢察官簽結之處置有所不服，亦應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提起救濟，亦非行政法院審判之範圍，原告尚不得據以提起行政訴訟。
五、又關於訴之聲明三部分，按監察法第24條規定：「監察院於調查行政院及其所屬各級機關之工作及設施後，經各有關委員會之審查及決議，得由監察院提出糾正案，移送行政院或有關部會，促其注意改善。」監察法第4條規定：「監察院及監察委員得收受人民書狀，其辦法由監察院定之。」監察院收受人民書狀及處理辦法第1條規定：「本辦法依監察法第4條之規定訂定之。」第2條第1款規定：「本辦法所稱人民書狀如左：一、監察院及監察委員收受之人民陳情或檢舉文件。」另法院組織法第63條規定：「（第1項）檢察總長依本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指揮監督該署檢察官及高等檢察署以下各級檢察署及檢察分署檢察官。（第2項）檢察長依本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指揮監督該署檢察官及其所屬檢察署檢察官。（第3項）檢察官應服從前2項指揮監督長官之命令。」第111條規定：「各級檢察署行政之監督，依下列規定：一、法務部部長監督各級檢察署及檢察分署。二、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監督該檢察署。三、高等檢察署檢察長監督該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與所屬地方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四、高等檢察分署檢察長監督該檢察署與轄區內地方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五、地方檢察署檢察長監督該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六、地方檢察分署檢察長監督該檢察署。」第112條規定：「依前2條規定有監督權者，對於被監督之人員得為左列處分：一、關於職務上之事項，得發命令使之注意。二、有廢弛職務，侵越權限或行為不檢者，加以警告。」第113條規定：「被監督之人員，如有前條第2款情事，而情節較重或經警告不悛者，監督長官得依公務員懲戒法辦理。」法務部組織法第2條第10款規定：「本部掌理下列事項：……十、所屬機關（構）辦理犯罪調查、行政執行、廉政、矯正、刑事偵查、實行公訴與刑事執行之指導及監督。」第5條第6款規定：「……六、臺灣高等檢察署：辦理與指揮監督所屬各級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實施偵查、實行公訴、刑事執行及其他法令所定職務之執行事項。」依上開規定可知，監察院得對於行政院及其所屬各級機關之工作及設施，行使糾正權，監察院依法亦得處理所收受之人民陳情或檢舉文件。另檢察總長或檢察長得指揮監督被告機關之檢察官，關於職務上之事項，得發命令使其注意；而法務部對於所屬機關（構）辦理犯罪調查、行政執行、廉政、矯正、刑事偵查、實行公訴與刑事執行有指揮及監督之權限，臺灣高等檢察署對於所屬各級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實施偵查、實行公訴、刑事執行及其他法令所定職務之執行事項亦有指揮及監督權限。是本件原告訴之聲明三部分，係主張須檢討被告機關，如上說明，依原告此部分所主張事項，應核屬涉及監察權之行使，或屬於被告之上級機關或其首長之權限範疇，亦非本院審判範圍之事項。是原告訴之聲明三關於「判決須檢討被告機關」部分，本院亦無審判權，且無法補正，此部分起訴亦非合法。
六、綜上，本件原告起訴所主張之上開聲明，或屬刑事案件之爭議，或屬於監察權或被告之上級機關或其首長職權行使之事項，均不在行政法院職掌之公法上爭議事件範圍，不得提起行政訴訟。其訴訟事件均不屬行政訴訟審判之權限，亦無行政法院組織法第47條準用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1項前段規定之必要。是原告逕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揆諸首揭規定意旨及說明，本院既無審判權，且不能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款規定，爰以裁定駁回之。
七、又原告合併請求損害賠償部分，因屬附帶請求之性質，非可單獨提起行政訴訟，自已失所附麗，故此部分訴訟亦不合法，應併予駁回。再原告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既經本院從程序上予以駁回，則其實體上之主張，自無庸審究，附此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不合法，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審判長法官　蔡  紹  良
                            法官　黃  司  熒
                            法官　陳  怡  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敘明理由，經本院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抗告（須依對造人數附具繕本）。
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黃  靜  華　　


